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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放风权”

出狱 5年后，于某仍清楚
地记得，二十年前初入狱的
他问起何日才能释放时，狱
友给出的回答——“当你的
心态变了，你就快回去了”。

于某说，服刑时间一长
以后，“看正常的事就不正常
了”。服刑的 17 年间，他自
己也差点陷入抑郁。

罪犯的心理问题并非个
例。 2019 年，《中国健康心
理学》杂志发表的文章提到
了一项研究，对四川省某监
狱 903 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
调查，68.8%的人出现抑郁症
状，83.1%的人存在特质性焦
虑——一种长期、容易反复
的焦虑倾向。

此次审议的监狱法修订
草案中，心理健康被系统地
写入。

二审稿提出，监狱应当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针对未成
年犯，草案新增了要求：未成年
犯管教所应当配备具备法学、
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背景的
警察，并建立心理矫治机构。

影响身心健康的因素之
一，就是户外活动时间。

于某称，他待过的监狱
并没有固定的放风时间，除
了早晚在生活区与劳动区之
间往返，大多时候只能通过

窗户看太阳。
公开的二审稿首次明确

了罪犯的“放风权”。第 77
条规定，在天气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监狱应当保证罪犯
每日适当的户外活动时间。

心理问题、放风权都与
罪犯的权利有关。总体来
看，与现行监狱法相比，修订
草案二审稿新增的 40 条条
文，近三分之一都涉及罪犯
的权利与待遇。

罪犯的诸项权利中，辩
护、申诉、控告、检举权不受侵
犯早就有法可依，但现实中
想要行使，却受到不少限制。

按照《监狱计分考核罪
犯工作规定》，“服从法院判
决，认罪悔罪”是获得基础分
的前提之一。这意味着，罪
犯若申诉，往往会被视为“不
认罪”“态度不好”。

这 一 局 面 有 望 得 到 改
善。在最新的监狱法修订草
案二审稿中，新增条款明确规
定：罪犯行使申诉、控告、检举
等权利，不得被视为不服从管
教、缺乏悔罪表现的依据。

作出调整的还有会见制
度。此前审议的一审稿第 67
条首次明确罪犯有权会见律
师，不仅包括本人或近亲属
委托的辩护律师，也包括因
调查取证需要而申请会见的
代理律师。二审稿则进一步
扩大会见和通话的范围，除
亲属、监护人外，经监狱长批
准，有利于罪犯改造的其他
人员也可申请会见或通话。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
“ 监 狱 法 修 改 ”课 题 组 在
2024 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
将律师纳入会见范围，有助
于罪犯申诉权的行使；而允
许同学、朋友、同事等非亲属

会见，有利于罪犯的心理修
复和重新融入社会。

“全球范围内的难题”

本次修法过程中，不少
实务人士对罪犯的医疗待遇
提出了质疑。

湖南一位有 30 年从业
经验的狱警回忆，他曾经处
理过一个案例：一名贩毒人
员主动投案，事后被判处一
年半有期徒刑。入监前，其
被诊断患有癌症。入狱后，
毒贩在服刑期间不断提出医
疗申请，要求送往省会大医
院，指名权威专家手术。手
术结束、刑满释放后，“他的
家属要求监狱继续承担后续
治疗费用”。

“我们怀疑他是故意犯
罪，为的是享受监狱免费医
疗。”该狱警认为，监狱是要
保障罪犯法定权利，但不该
是“无限权利”。

实践中，罪犯医疗经费
多由监狱全额承担，而监狱
的医疗经费超支已成普遍现
象。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刑事
司法系主任殷导忠，与浙江
省第二监狱评估矫治中心主
任李建淼曾撰文指出，随着
老年罪犯、重病罪犯数量上
升，医疗支出普遍超出财政
拨款，使监狱医疗体系面临
巨大压力。

殷李二人还提到，若罪
犯罹患重大疾病，家属往往
拒绝保外就医或不愿承担超
额费用，甚至提出使用进口
药、专家会诊等超出监狱医
疗能力的要求。

罪犯医疗待遇是全球范
围内的难题。只要社会存在
贫富差距、底层保障不完善，
就难免出现“监狱生活优于

社会底层生活”的悖论。
这次监狱法修订中就提

到 ：国 家 保 障 罪 犯 基 本 医
疗。罪犯基本医疗的药品目
录、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
材目录参照当地基本医疗保
险有关规定执行。

一位不愿具名的监狱法
学者将此解读为“补上了漏
洞”，意味着各地虽有差异，
但监狱以后只承担参保范围
内的基本医疗，超出部分由
本人或家属自愿自费承担。

如何走出？

监狱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新增多项帮助罪犯回归社会
的条款。

二审稿首次明确提出，
应对服刑人员开展出监前教
育，帮助其提升刑满释放后
的社会适应能力。此外，要
求监狱加强与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
人士的联系与合作，为刑释
人员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刑释人员能否顺利融入
社会，是防止重新犯罪的关键。

有无工作是影响监狱释
放罪犯重新犯罪的重要因素
之一。然而，重返社会的第
一步——就业，往往是最难
的一步。

“现实中很难避免对他
们另眼相待。”一位东南沿海
地区司法局局长说，他们正
尝试引入企业资源，让企业

“进监狱”，为即将刑满释放
的罪犯提供就业机会。

杨某就没这么幸运。他
曾因职务侵占判罪获刑三年
九个月。回到社会后，因案
底处处受限。无法开出“无
犯罪记录证明”，导致正规工
作无人录用，他只好靠开网
约车维生。起初收入不错，
但一年后遭平台封号，理由

是“有犯罪前科”。
他辗转求助，却被法

律援助机构告知：“企业有
自主用工权，不录用有前
科人员并不违法。”无奈之
下，他用小舅子的账号继
续跑车，但随着平台刷脸
认证上线，这条“灰色路
径”也被堵死。

此后，他辗转多个网
约车平台，如今只能在特
定时间段接单。

立法机关意识到这个
问题，修订草案二审稿对
这一问题作出回应。第六
十条明确，监狱应依照有
关法律规定，对符合条件
的罪犯犯罪记录及相关案
件信息予以封存；除司法
机关办案需要或依国家规
定查询外，不得向任何单
位或个人提供。

制度修补尚待落地，
但社会的接纳仍显滞后。

杨某记得，有一年当
地电视台发起“爱心送考”
活动，他拨通热线，主动说
明愿意免费接送考生，并
坦陈自己的过往。电话那
头的接线人员沉默了一
下，随后委婉地拒绝了他。

陈怡帆

历时 1 个月，监狱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结束了公开征求意见。

全国范围内，共有 149 人留下了对这
部法律的看法。关注度并不算高，原因不
难理解：它涉及的对象，是一群被剥夺自
由的人；而拥有自由的人，往往以为监狱
离自己很远。

曾经，监狱以劳改场所的面目存在。
直到 1994 年，监狱法的出台才让其重新回
到法治的轨道。

31 年后，这部关乎罪与罚、安全与人
权的法律迎来了首次大修。

草案中，多条新增涉及罪犯权利的
条款，在保障罪犯权益的同时，也弥补了
制度漏洞。此外，二审稿还纳入了出狱
前 教 育 、犯 罪 记 录 封 存 、社 保 接 续 等 内
容。

理念上的转变，构成了修法的深层背
景——要建造什么样的监狱？如何理解
惩罚？

监狱法时隔31年迎来首次大修——

关注高墙内的权利

2019年 2月 19日，浙江宁波望春监狱举行元宵亲
情帮教活动。

2023 年 5 月 14 日，江
西省少管所举办监狱开放日
暨“百位母亲进狱园”活动。

2025年9月26日，上
海提篮桥监狱旧址。该监
狱曾因规模宏大被称为
“远东第一监狱”，其早期
建筑于 2013 年被列为第
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